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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医学应急管理规定

（员怨怨源年员园月愿日卫生部令第猿愿号发布）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加强核事故医学应急管理工作，减少和控制核事
故的辐射危害，保障核电厂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安全，根据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本规定适用于可能或者已经引起放射性物质释放，
造成重大辐射后果和人员健康影响的核电厂核事故的医学应急管

理工作。

第三条摇国家对核事故医学应急工作实行国家、地方二级管
理。

第四条摇核事故医学应急工作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贯彻执
行常备不懈、积极兼容、统一指挥、大力协同、保护公众、保护环境

的方针。

第五条摇核事故医学应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
核事故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现有的放射卫生防护机构

和卫生医疗单位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平时做好医学应急的各项准

备工作；核事故时组织实施医学应急救援。

第二章摇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成立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
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核事故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

（二）指导地方核事故应急医疗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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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责向国家核事故应急机构提出核事故时的卫生防护

与医学应急救援建议；

（四）组织审查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方案，检查医学应急

响应准备情况；

（五）负责国际间的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组织工作；

（六）负责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信息发布。

第七条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设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卫生部核应急办），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宣传贯彻国家核事故应急工作方针政策；

（二）在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领导小组领导下做好医学应急

准备工作，指导、督促、检查、落实各项医学应急救援措施；

（三）组织医学应急人员的专业培训，督促检查有关单位的应

急卫生防护与医疗救援训练和演习；

（四）负责医学应急救援时的组织工作及其后果的卫生学评

价等。

第八条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建立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
专家咨询组和顾问组，聘请有关专家（兼职）组成，其主要职责是：

（一）提供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技术建议与咨询；

（二）协助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做好核事故医

学应急救援方案的评审工作；

（三）指导并参与核事故应急放射卫生防护与医疗救援专业

技术培训工作；

（四）参与核事故后的卫生学评价工作。

第九条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设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中心，
其主要职责是：

（一）开展核事故应急卫生防护与医疗救援方法、技术的研

究，在卫生部核应急办的领导下做好国家级医学应急救援的准备

和响应工作；

（二）负责实施各级医学应急机构技术骨干培训和演习；

（三）负责起草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方案；

（四）负责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储存和交流，建立相

关数据库；

（五）参与放射事故受照人员的医学处理和长期医学观察，指

导抗放射性药物的贮存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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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加制定核事故时保护公众的剂量干预水平和导出干

预水平导则，协助核设施所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实施核事故卫生

防护措施；

（七）指导和必要时参与核事故现场的放射性污染监测；

（八）负责日常的值班工作，通讯联络，资料接收、传递；事故

时的医学应急救援情况通报，总结报告的起草，并能随时转为国家

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指挥中心。

第十条摇核电厂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
的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工作的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地方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并报

卫生部核应急办备案；

（三）组织、协调和指挥辖区内各核事故医学应急单位做好核

事故现场受照人员的救护和医学处置的准备与救援工作；

（四）根据核电厂周围人口的密度，建立核电厂周围猿园至缘园
公里范围内的放射性背景资料、人口分布、居民健康情况、饮食和

生活习惯、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技术力量的分布以及气象、交通、

通讯能力的资料数据库；

（五）开展核电厂运行后周围公众的放射卫生评价，定期对生

活饮用水、食物以及主要居民点近地面空气等进行监测和评价；

（六）定期向卫生部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中心提供有关调查、

监测和评价资料；发现问题随时报告；

（七）开展对核事故可能波及地区的基层卫生医疗单位有关

人员的放射卫生防护技术培训，对核电厂周围居民进行有关放射

卫生防护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

（八）完成卫生部核应急办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一条摇核电厂运营单位按国家规定编制的核事故应急计
划应包括详细的场内医学应急方案，并在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审

评的同时报卫生部备案。

第十二条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中国核工业总
公司所属的有关专业机构，为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技术后援单

位。

第十三条摇全国各级、各类卫生医疗单位必要时都有承担核
事故应急医学救援工作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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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摇抗放射性药物由国家医药管理局根据地方核事故
医学应急准备工作的需要负责组织生产和供应工作。

第三章摇应急准备和响应

第十五条摇核电厂运营单位在进行核电厂选址和设计工作
时，应当进行放射性本底、周围公众健康情况的调查和卫生学评

价，并将调查、评价结果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指定的其

他部门。

第十六条摇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计划应当相互衔接、协调一
致，其主要内容是：

（一）目的、基本任务；

（二）应急响应组织、职责、程序；

（三）烟羽应急计划区和食入应急计划区的范围；

（四）干预水平和导出干预水平；

（五）医学应急准备和响应的详细方案；

（六）医学应急准备所必须的设施、设备、器材和其他物资；

（七）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之间相互配合、支援的事项及措

施。

第十七条摇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根据各自的职责，充分
利用现有的技术力量组建应急专业组，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第十八条摇参加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
术培训，并定期参加核事故医学应急演习。

第十九条摇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在接到发生核事故的通
知时，应立即按规定的响应程序进行工作。

第二十条摇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应与卫生部核应急办
和卫生部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中心建立约定的通讯联络方式。

通讯联络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可靠的通讯手段，确保专用线路在事故期间绝对畅通

无阻；

（二）各通讯联络点、联络人、替补人应定期进行通讯演习和

检查，以保证事故时的通讯联络畅通；

（三）用于核事故医学应急工作的设施、设备和通讯联络系

统、辐射监测系统以及防护器械等应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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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摇核事故医学应急状态分下列四级：
（一）应急待命摇出现可能导致危及核电厂安全的某些特定
情况或者外部事件。核电厂内医学应急组织和人员进入戒备状

态；人员到位，设备、仪器等应急物资准备就绪。

（二）厂房应急摇事故后果仅限于核电厂的局部区域，核电厂
场内医学应急人员按照场内核事故医学应急计划的要求采取医学

应急响应行动，并通知场外有关核事故医学应急响应组织。

（三）场区应急摇事故后果蔓延至整个场区，场区内的人员采
取核事故医学应急响应行动，通知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厂外

核事故医学应急响应组织可能采取核事故医学应急响应行动。

（四）场外应急摇事故后果超越场区边界，实施场内和场外核
事故医学应急计划。

第二十二条摇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核事故医学
应急组织根据核事故发生、发展的情况适时选用隐蔽、服用稳定性

碘制剂、控制食物和饮用水源等防护措施。

控制通道、撤离、避迁等防护措施的实施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

组织。

第二十三条摇核事故医学应急响应的报告办法按照《条例》
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二十四条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核事故医学应急
响应的有关情况告知当地公众，告知的方式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五条摇进入核事故现场的核事故应急响应人员必须服
用稳定性碘制剂、佩戴个人剂量监测仪、穿着防护服装，尽可能地

避免过量的照射。

第二十六条摇在核事故处于应急待命、厂房应急、场区应急
时，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应根据核电厂或地方政府的要求决

定是否赶赴现场协助工作。

在核事故处于场外应急状态时，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应

在国务院的统一指挥下派出人员赴现场指导核事故医学应急响应

行动，必要时直接派出救援力量参加医学应急救援工作。

第二十七条摇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有关信息由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统一发布。

第二十八条摇场外核事故医学应急状态的终止由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根据场外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的情况决定。

缘



第二十九条摇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应做好核事故医学应
急状态终止后受污染地区居民的健康监护工作。并对受过量照射

的人员进行医学随访观察，根据病情确定观察时间。

第三十条摇核事故医学应急状态终止后，核电厂运营单位应
向地方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提交详细

的事故报告。

地方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应及时向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

提交场外核事故应急工作的总结报告。

第四章摇培训和演习

第三十一条摇卫生部核应急办负责制定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
救援培训计划，编制统一的培训教材，并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十二条摇地方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应根据卫生部核应急
办制定的医学应急救援培训计划制定当地的培训计划，并组织实

施。

第三十三条摇核电厂运营单位应当对职工进行核安全、辐射
防护和核事故医学应急知识的专门教育。

第三十四条摇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应在国家和地方应急
组织宣传教育大纲的指导下，结合医疗、卫生的专业特点，开展对

核电厂附近的居民进行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核事故医学应急知识

的宣传和普及教育工作。

第三十五条摇卫生部核应急办负责组织不惊动公众的核事故
医学应急救援演习，每三至四年进行一次。

第三十六条摇医学应急培训、演习后应当进行评估，并由卫生
部核应急办做出书面总结，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向国

家核事故应急组织报告。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七条摇对在核事故医学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中作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条例》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八条摇对违反本规定、不履行其规定的职责和义务并
不执行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命令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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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处罚。

第三十九条摇各级核事故医学应急组织在核事故场外应急准
备工作中所必需的资金，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充分利用现有

条件进行安排，不足的部分按照《条例》规定的渠道上报。

第四十条摇本规定也适用于可能或者已经发生重大辐射后果
和人员健康影响的核供热站、固定式反应堆等其他民用核设施事

故以及国外核事故的医学应急救援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摇本规定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摇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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